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67号令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保障供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城市供水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及进行深度净化处理的水质。

　　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中包括原水和二次供水。

　　本规定所称原水是指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加压等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加压后再供用户的形式。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炭、反渗透、膜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通过管道或者以其他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

　　第三条　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进行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行业检测和行政监测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行业检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络组成。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水质中心）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站（以下简称国家站）组成 ，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地方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以下简称地方网）,由设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国家站和经过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以下简称地方站）组成 ，业务上接受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国家站为地方网中心站。

　　第七条 国家水质中心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行使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职能。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站业务上接受地方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实施该城市行政区域供水水质的监测工作。

　　第八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供水企业定期报送的城市供水水质检测数据报表进行审核，并报送地方网中心站汇总。地方网中心站应当将汇总后的报表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于每年年底前报送国家水质中心，由国家水质中心汇总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国家水质中心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国家站应当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本辖区内各城市的供水水质，并将结果报送地方站所在城市的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定期或者随机抽检每年不得少于二次。

　　第十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月公布一次国家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地方站所在城市的供水水质。地方站所在城市供水水质公布的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水源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级划分水源保护区，设立明显的范围标志和严禁事项告示牌。保护区内严禁修复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的设施及其他有碍水源水质的行为。

　　城市供水水源水质不得低于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并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十三条 城市供水水质应当做好水源防护、水源水质检测工作。发生突发性的水源污染时，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城市建设、环保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当出厂水质难以达到标准需要采取临时停水措施的，必须报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城市供水企业制水所用的各类净水剂及各种与制水有关的材料等，在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用于城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或者旧设备、旧管网改造后，必须严格进行清洗消毒，并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机构和检测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率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检测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的水质，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存档，上报工作。

　　城市供水企业的自检能力达不到国家规定且不能自检的项目，应当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企业上报的水质检测数据，必须是经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水质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城市供水企业的检测机构没有经过技术监督部门认证的，其上报的数据必须委托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水质检测人员必须经专业培训合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第十九条 城市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人员，加强水质管理，定期进行常规检测并对各类储水设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不能进行常规检测的，应当定期将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检测。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以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为水源，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业，其生产的深度净化处理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当定期对出厂水进行自检。没有自检手段或者检测手段不完善的，应当定期将出厂水水样送至当地国家站或者地方站进行检测。

　　第二十二条 对在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城市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标准规定的；

　　（二）城市供水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水质检测或者委托检测的；

　　（三）供水企业未按规定上报水质报表的；

　　（四）城市二次供水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对各类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五）未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擅自进行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

　　（六）不具备自检能力的城市二次供水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以及从事城市供水深度净化处理的企业，未按规定将水样定期送检的；

　　（七）违反本规定的，有危害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进行监测和随机抽检的；

　　（二）未按照规定上报水质报表或者提供虚假水质监测数据的。

　　第二十五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违反本规定，使用不合格的水质检测材料和设备造成事故的，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水质监测机构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

